在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揭牌仪式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市海洋局副局长、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总队长  沈依云
2009年12月30日
尊敬的中国海监总队孙书贤常务副总队长，

尊敬的尹弘副秘书长，

各位领导，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中国海监总队、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中国海监东海总队，中国海监各海区、各省（区、市）总队，本市相关委办局及有关执法单位，长期以来对上海海洋执法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规范海域使用秩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服务海洋经济发展，加强海洋执法监察，是海监队伍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职责。今年,上海市海洋局从挂靠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调整为与上海市水务局合署办公，上海市水务行政执法总队增挂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牌子，负责本市水务行业综合执法和海洋监察、执法工作。这是海洋管理体制上的积极创新和探索，我们深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今年是上海海洋执法工作的开局启动之年。根据市海洋局2009年度海洋管理“理思路、打基础、抓启动”的基本思路，按照国家总队和海区总队的要求，在市海洋局的正确领导下，上海总队在本市海监执法机构尚未完成组建、海监执法实践工作经验欠缺、海监执法装备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边学习、边探索、边实践，认真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做好筹建工作。年初，总队在市海洋局的领导下，成立了总队筹建工作领导小组，在对本市海洋执法工作的主体、任务、内容、范围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市编委《关于市水务局机构改革后所属事业单位相应调整的批复》和市海洋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水务行政执法总队（中国海监上海市总队）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制订了总队筹建方案。目前，上海市总队人员编制在原120名基础上增定为155名，总队下设5个职能科室和5个执法支队，上海市总队总队长、政委由市海洋局分管领导兼任。为全面履行海洋执法职能，提供了体制机构保障。
二是抓好队伍培训。5月，总队克服汛期执法工作任务繁重的困难，按照国家总队的要求，派出10名执法人员参加在广州举办的为期2个月的省级海监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参训人员顺利通过各项受训科目考核、考试，实现了海洋局领导行前提出的“学好本领、展示形象、争创荣誉”的要求。11月，总队在海区总队的指导下，完成了本市第一期海监执法人员培训。
三是开展海洋执法。在市海洋局挂牌后，总队立即成立海洋支队筹建小组，并着手展开了“海盾”、“碧海”专项执法。在海监第五支队的协助下，总队独立查处了3起海洋违法倾废案，完成了本市2009年“碧海”专项执法任务。同时，总队组织人员对本市杭州湾北岸沿海建设项目开展了全面检查。

四是推进能力建设。相对于立体化、全天候的海上监控能力的要求，本市海洋执法装备还很薄弱。为此，我们把海洋执法能力建设作为一件重要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结合开展海洋执法“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总队开展了海监船舶和码头基地建设的专项规划等前期工作。“十二五”期间，上海海洋执法船舶将按“一船二艇”配置，海监船舶吨位确定为800吨级，并将建设占用岸线长度300M的海监基地码头及配套的码头基地保障设施。码头基地设施包括海洋观测站、船舶给养保障及维修用房、执法人员体能训练用房等，初步满足上海海域海洋执法日常巡查、参与海洋维权需要。目前，上海市海监基地码头建设的专项规划及项目建议书正在编制，800吨级海监船舶建造已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启动。
加强海洋管理和保护，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任务，站在上海海洋事业发展新的起点上，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依法行政、履职尽责的要求，服务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着重抓好五方面工作：一是认真开展建章立制工作，抓紧制定上海海洋执法工作行政执法责任制及相关配套制度，确保海洋执法工作规范开展；二是注重加强队伍政治思想、业务素质的教育培训工作，不断强化海监执法人员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三是积极履行海监工作职责，定期开展执法检查，及时发现、认真查处海洋违法行为；加强和海监第五支队、东海航空支队的工作协作。做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本市海域海底光电缆保护工作。四是根据“先人后船，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总队和海区总队组织的海洋维权巡航执法活动；五是加快总队海监船舶建造和码头基地建设工作节奏。
建设一支与上海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适应的海监队伍，任重道远。着眼于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有信心在市海洋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总队、海区总队的关心指导下，在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不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业务建设和廉政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业务精通、清正廉明的海上综合执法队伍，坚持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执法，为开创上海海洋执法工作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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